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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13）

須予披露交易

目標公司股份收購事項之失效

茲提述協同通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四月十七日內容有
關收購事項之公告（「該公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收購事項之失效

根據買賣協議，倘該買賣協議項下之先決條件於最後限期日或之前未獲達成或
未獲賣方或本公司豁免（視乎情況而定），則買賣協議將告失效，據此本公司及賣
方之所有權利及責任將不再有效。

由於買賣協議項下之若干先決條件於最後限期日或之前未獲達成或豁免（視乎
情況而定），且本公司及賣方尚未同意進一步延長最後限期日，因此根據買賣協
議之條款，買賣協議及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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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認為，收購事項之失效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現有業務、營運及財務狀況造
成重大不利影響。

承董事會命
協同通信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韓衛寧*

香港，二零二一年一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韓衛寧 *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英鴻先生、王
忱先生及李明綺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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